
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吉阳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三亚吉阳综执普罚决字（2025）第185号

被处罚人： 刘某龙

身份证号码：

案发地点： 三亚市吉阳区某社区一细437号后

我局于2024年12月12日对被处罚人涉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证擅自建设案立案调查。

2024年11月21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到三亚市吉阳区某社区一 组

437号后巡查，发现被处罚人涉嫌存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

擅自建成一栋房屋的行为。经查， 该房屋现状为六层，框架结构，每

层建筑面积均为362.69平方米， 总建筑面积为2176.14平方米。

以上事实有：1.现场照片；2.现场检查（勘验〉笔录；3.现场示

意阁；4.三亚市1'1然资源和规划局吉阳分局《关于征询吉阳区11备春社

区10栋房屋规划审批情况的复的》；5.三亚市吉阳区临春社区居民

委员会《关于协助提供吉阳区临春社区10栋房屋相关情况的复函》

等证据佐证。

2025年4月3日，我局依法向被处罚人送达了三亚吉阳综执罚 

告字（2025）第55号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 告知了被处罚人拟作州

的限期拆除决定的内容、 事实、 理由、 依据，并告知被处罚人依法享

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，被处罚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交

陈述申辩意见和申请昕证。

被处罚人的上述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

条第 －款
“

在城市、 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、 构筑物、 道路、 管线和

其他工程建设的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

划主管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

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”

和《海南自由贸易港罔上空间规划条例》






